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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 ）問 題 ：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依現行刑法第2條第2項不適 

用禁止溯及既往原則，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？

領域 大致狀況

一 、本件的問題、背景與內容釐清

立法 現行刑法沒收修正相關規定之立法理由4 沒收

非刑罰也非保安處分4 不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 

則

學說 肯定說= 總額原則為前提的所得沒收有類似刑

罰性質4 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則 V S 否定說=  

不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則對立



一 、本件的問題、背景與內容釐清

(二 ）問顆的昔畳

+強 調 「沒收非從刑」的修法 

4 沒有提供契機充分釐清沒收的性質 

❖ 至今學說中關於沒收乃至所得沒收件皙的不同理解：

⑴ 說 :沒收= 非刑罰也非保安處分 

4 所得沒收僅為準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 

(a m :沒收中有具備保安處分的沒收與類似刑罰的沒收

+ 犯罪所得沒收仍有類似刑罰性質



本件的問題、背景與內容釐清

(三 ）問顆的雨個層次的釐清

1.犯罪所得的性質是否為刑罰或類似刑罰的性質？

4 若是4 自然有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的適用

2.若無

+ 依我國刑法第2條第2項對於保安處分之分類，有不適用禁止溯及既

往原則的餘地



二 、觀察的角度

♦ 立法者於立法理由中預設的沒收性質，是否在實務實踐中

落 實 ？

4 實務中若仍可見將沒收作為刑罰或類似刑罰的運用4 刑

罰遁入獨立的刑法效果的疑慮？



三 、實際考察結果

所得沒收在實務上扮演的角色（行為時在現行刑法沒收制度施行前+裁判時在施行後的事例) 

領域 功能 理論上意義

沒收-1 作為大前提+引用第2條第2項與立法者相同的宣示 
& 立法理由+適用現行刑法 
【事例1】〜 【事例5】

量刑 加重量刑【事例2】 【事例4】 與實現構成要件所保護的法益侵害或其程度有密
切關連+ 【事例2】 【事例4】+ 行為責任+非難 

為基礎之刑罰施加+類似刑罰的制裁

減輕量刑【事例5】 實現法益侵害的態樣（如共犯類型）有關+

沒收-2 大規模組織性犯罪行為+僅以從犯罪所得中投入維持組織+投入繼續犯罪+保 
實際從組織中領得薪資、車 馬 安處分的意義 
費為所得加以沒收的現象 
【事例3】



三 、實際考察結果

4 實務雖然一致引用現行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+ 立法者的立法理由

+ 表面上犯罪所得沒收與刑罰、保安處分無關

一但是在宣隆的實務運佳上，犯罪所得在：

(1) 與保護法益的侵害實現或侵害程度的關連上4 基於行為責任之非難

的象徵4 類似刑罰的制裁

(2 )在組織性犯罪的再犯危險的關連上4 保安處分



来犯罪所得於第三人處之沒收

具有類似刑罰性質之部分+需進一步實質考慮

構 造 特 徵 考 慮 事 項

類型行為人行為後第 （1) 所得本身在行為責任上所具有的非難意涵 以非難為基礎◊ 類似刑
1 三人知情地接近 （2 ) 明知或無償取得的要素4 第三人的歸責事由 罰的制裁

行為人並接受所
得財物或利益之 
移轉

類型第三人因行為人 （1) 所得本身在行為責任上所具有的非難意涵 以非難為基礎+ 類似刑
2 之犯罪行為直接 （2 ) 第三人與行為人在法益侵害立場上的同一性 罰的制裁

成為利益歸屬者 （3 ) 第三人（法人）組織上的缺陷的可歸責性4 第

三人的歸責事由



四 、結論

1.關於犯罪所得沒收，需考慮可能的組成部分。

2. 象徵以行為青仟為某礎的非難的犯罪所得泠收+ 刑罰的類似件+應祭

禁止溯及既往原則拘束

3. 對保安處分性質的沒收+我國現行刑法第2條對保安處分的分類下4

與非拘束人身自由的保安處分可能有一樣的解釋空間


